
新闻公报 
立法会十六题：折旧免税额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１９８６年税务（修订）条例》在《税务条例》（第１１２章）中

加入第３９Ｅ条。该条文旨在限制透过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安排而造成税

项递延或避税的机会，如机械或工业装置的拥有人进行有关安排，将不得

就提供该机械或工业装置所招致的资本开支，获给予初期免税额及每年免

税额（折旧免税额）。前立法局在１９８６年审议通过该条文时，政府曾

声明该条文旨在打击有关的避税行为，并且特别声明只是针对售后租回和

杠杆租赁两种租赁安排，同时保证不会影响一般租赁交易和正常的商业交

易。税务局局长在法案通过后即发出《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１５

号》，当中清楚指出指引只适用于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两种租赁安排。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业界人士认为原来的第１５号指引已清楚反映第３９Ｅ条的

立法原意，而在执行有关法例时并没有出现问题，政府却在２００６年１

月修订执行该条例的指引，原因为何； 
 
（二） 鉴于政府于１９８６年向前立法局保证，税务局局长就第３９Ｅ

条发出的部门指引会反映法例字面意义及立法精神，政府在２００６年修

订有关指引时有否落实这项保证；若有，新的指引如何反映法例的立法精

神；若否，原因为何； 
 
（三） 既然上述条文的立法原意是打击避税行为，并特别声明只是针对

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两种租赁安排，为何本港企业即使没有上述避税行为

或意图，也绝对没有涉及上述租赁安排，只是按一般商业安排（例如进料

加工安排），将机械及工业装置让内地厂房（或其外判生产企业）使用，

以生产商品供本港企业销售，而且本港企业的全部利润均会在香港课税，

却一样不获给予折旧免税额； 
 
（四） 鉴于政府于１９８６年向前立法局保证该条文不会影响一般租赁

交易和正常的商业交易，现时有关保证是否仍然有效；若是，如何确保此

保证获遵守；若否，原因为何； 
 



（五） 有否评估执行新指引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实际影响；若有，详情为

何；若否，原因为何； 
 
（六） 在执行新指引时，有否考虑现时工业北移及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

融合的情况；若有，详情如何；若否，原因为何； 
 
（七） 有否考虑新指引使港商不能配合内地要求企业升级转型的政策，

以及严重打击制造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

何；及 
 
（八） 有否计划检讨上述的指引及相关的法例；若有，详情为何；若否，

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至（五） 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于１９８６年订立，并于１９９２

年修订至现时版本。该条文旨在限制纳税人透过各种方式以机械或工业装

置租赁安排来达致避税目的。由于有关的避税安排往往牵涉香港公司拥有

的机械或工业装置长时间被境外的公司使用，因此第３９Ｅ条规定在这种

情况下，该香港公司不能就有关的机械或工业装置获得折旧免税额。 
 
  我们绝对无意以第３９Ｅ条影响正常的租赁交易。正如我们在１９９

２年修订第３９Ｅ条时向当时的立法局解释，港商如根据一般租赁安排将

拥有的机械或工业装置出租予境外的公司使用，虽然不能再就有关的机械

或工业装置获得折旧免税额，但亦毋须就其源于境外的租金收入在香港缴

税，因此第３９Ｅ条对这类租赁交易应无影响。 
 
  税务局为执行《税务条例》不同条文（包括第３９Ｅ条）而发出和不

时更新的释义及执行指引，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目的是透过详细的解说

及贴近现实的例子让纳税人更易于了解及遵从有关条文，绝对不能更改有

关条文的立法原意。 
 
（六）至（八） 我们注意到港资企业近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转型情况，了

解到在进料加工的安排下，港商有时会把其拥有的机械或工业设备（主要

是模具）免费给予内地的企业使用，以致既无租金收入亦因为第３９Ｅ条

不能获得有关的折旧免税额。 
 
 



  我们理解业界希望在上述情况下，有关的机械或工业装置仍可获得香

港的折旧免税额。但我们认为所牵涉的问题较为复杂，包括这些在内地使

用的机械或工业装置是否产生应在香港课税的利润、是否只用作制造售给

有关港商的货品、有否曾被转售，以及是否已被其它人申索了有关的折旧

免税额等，要放宽有关限制存在实质困难。  

完 

 


